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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戰略重組協議及
成立重組基金

謹此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二月十三日及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九日之公佈（「該等公
佈」），內容分別有關建議重組中弘之諒解備忘錄及深圳港橋、中弘及王先生訂立戰略重組協
議（「戰略重組協議」）。本公佈所用之詞彙具有該等公佈所界定之相同涵義。

董事會謹此宣佈，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一日，深圳港橋接獲中弘之函件（「中弘函件」），當
中中弘述明其未能達成戰略重組協議所載之若干先決條件，並因此要求終止戰略重組協議。
董事會審閱中弘函件並議決終止戰略重組協議。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深圳港橋、中
弘及王先生訂立終止協議（「終止協議」）以終止戰略重組協議。

董事會認為，終止戰略重組協議及因此停止成立重組基金將不會對本集團之業務營運或財務
狀況造成任何重大不利影響。

承董事會命
中國港橋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劉廷安

香港，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劉廷安先生及卓可風先生；非執行董事毛裕民先
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吳文拱先生及劉斐先生。


